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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學程學生入學後所選擇之指導教授需為本學程之師資。 

第二條 學生需於慈濟醫療教育志業體及中央研究院各選定一位教授做為指導教授。 

第三條 指導教授需符合下列條件，始得招收及指導學生： 

一、 本校須具專任副教授(含)以上之資格，且須在三年內曾執行具有審查制度之研

究計畫(須經慈濟醫療或教育志業體登錄在案的計畫主持人)。 

二、 中央研究院指導教授資格依中央研究院辦法。 

第四條 學生於第二學年上學期結束前需選定指導教授，選定後將簽署「指導教授同意書」，

正式確認教授與學生之間的權利與義務。 

第五條 本學程學生至多由三位指導教授共同指導，其中一位為主指導教授。 

第六條 教師有決定收指導學生之權利，每位指導教授在任何時間至多只能收兩位本學程指導

學生。 

第七條 學程內中央研究院之師資退休後，其原本若收有指導學生，為維護學生教師雙方權

益，退休老師協助安排一位院內共同行政指導教授或第三共同指導教授協同指導其學

生完成學業。此名額不計含在每位指導教授在任何時間至多只能收二位本學程指導學

生之內。 

第八條 本學程應舉辦學生年度研究進度報告會議，指導教授需參與指導。 

第九條 主指導教授指導之學生在修業年限內未能畢業者，得限制該教師招收新進學生擔任指

導教授。 

第十條 指導教授因故主動提出終止指導關係時，應以書面向學程辦公室報備，由學程辦公室

通知學生依規定申請更換指導教授。惟更換指導教授後至少需修讀二個學期，始能提

出學位考試申請。 

第十一條 本細則經學程會議通過，報請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